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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为反映武进公安的历史，掌握公安工作的规律，适应改革形势，以

借鉴历史，指导现实，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特编纂《武进公安

志》。

《武进公安意．》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历史作了客观

的真实的反映。志书上溯清光绪三十年(1 904年)，下迄1986年，记述

了公安机构的设置、沿革、各部门的职能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概貌，

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数据，由记、图、表、录组成，共9章4 2节，

约2 8万字。

我们编纂《武进公安志》，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

导，久居公安战线上的老同志为我们提供、考证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在此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谢意。

由于朝代兴替，政权几经变迁，历史资料缺乏，加之我们编纂力

量、业务水平有限，谬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概 述

公安、答察机构的设置，在各个历史时期，名称有异，而职能楣同。它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

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是阶级专政的工具．

“警”、“察”二宇，在我国古书中早有记载。《周礼》中有： “正岁则以法警戒群吏”。

《宋史·蔡挺传》记载： “河北多盗⋯⋯使之警察，盗每发辄得”。这里所说“警察”，含有

侦察．缉拿的意思。据考证，中网自秦代建立专翩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园家起，至清末的二千

多年的封建时期，执行警察职能的机构和官吏始终存在。秦汉初期的“中尉”，汉武帝时的

“执金吾”，都是掌理京师治安，专管巡禁盗贼之事。宋代设有“巡检司”，配武装人员，任务为

缉捕盗贼。辽、金、元皆予京师设”警巡院”，专管盗贼奸伪鞠捕之事。明设“花城兵马司”，掌坊

巷治安之事。明洪武的“锦衣卫”，原护卫皇宫，明太祖时令兼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权力。清代

对明代的“五城兵马司”承而袭之，顺治时改为“步兵统领”，乾隆时改为“巡捕五营”，掌管

九门内外的守卫巡警等职，以亲信满族大臣兼任九门提督，成为镇压人民反抗沟特殊机构．

清朝末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法律制度有相应的改革。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宣

布实行所谓“新政”，改良司法．举办警政。光绪二十八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派人在保定办巡

警局，并仿效欧美和日本警察法，拟定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塑。光绪三十一年(i905年)，

清政府为了进一步维护其反动统治，统一领导全国警察，在北京建立“巡警部”。这是中国第

一个全国性的专职籍察领导机构。省设巡警道，县设巡警局。以后巡警部改为民政部，省、县

的警察机构同时隶属民政部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民国元年(19i2年)，将“巡警”

改称“警察”，由内务部统管全国警察组织。京师和省殴警察厅，省会和商埠设警察局，县、

市设警察所，内河设水上警察厅。1 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对警察机构进行改组和扩

充，颁布了各级公安局编制大纲，令各地建立公安局。1 936年又将公安局改为警察局。为了镇压

人民革命运动，对付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国民党反动政府进一步强化警察特务机构。建立秘密警

察组织，如“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后来的“中统”)、“中华民族复兴社”(即后来的军统——

国防部保密局)。到四十年代末，政权中；狗警察、特务已经发展成为庞大的镇压机器．它是封建

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不仅以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的利溢为职

责，而且是蒋介石推行法两斯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被推翻，诞生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旧警察机构被彻底摧毁，建立了劳动人民自己的政权和各级人民公安机

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手中的专政工具。

武进的专职警察机构，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初称巡警局，后称警务公所。民国

时期，先后又将警务公所改为警务课，警察事务所，警察所。1 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公开背叛革

命，改警察所为公安局，以后又改为警察局，把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特

务统治和法西斯专政。l 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1月，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中国，武进沦陷，人民

过着亡国奴的生活。日军为了维护它的统治，成立了伪警察机构，混汉奸．流氓为一体，残酷

镇压抗日志士，烧杀抢掠，敲诈勒索，危害人民。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反动政府

和日伪警察合二为一，继续残酷镇压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武进人

民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9年4月23日，中囝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武进解放。随着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崩溃，反动警



察机构同时被彻底摧毁，4月28日建立了人民公安机关一一武进县人民政府公安局。武进人民政

府公安局建立后，迅速开展剿匪肃特和反霸斗争，消除了匪患祸害，巩固了人民政权，保障了

社会安宁。继而胜利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坚持不懈地进行了社会治安的整顿和管理，粉

碎了反革命分子颠覆人民政权的阴谋，取缔了反动会道门，禁绝了娼妓，吸毒等旧社会遗留下

来的丑恶现象，成功地对罪犯和剥削阶级残余分子进行了改造。 “文化大革命”十年，公安工

作受到砸重破不。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经过拨乱反正，公安工作重新走上了健康发

展的道路。随着全党和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公安工作的重点电迅速转移到以保卫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轨道。但是，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过程中，社会治安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的情况。

加之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打击不够有力，社会治安一度不够正常。为此，1983年9月，根据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在全县开展了打击严重舜j事犯罪

活动的斗争，从而婕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传．促进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维护了安定团结

的政治局面，保征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顺利进行。

三十七年来，武进公安局的各项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干警队伍从建局初期的二十余

人，发展壮大到现时的587人(其中乡财政开支聘用的合同制民警266人)。全县66个乡、镇普遍

建立了公安派出所，干警的政治、业务和文化素质有较大的提高，公安技术装备日益改善，基

本上形成了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一定战斗力的人民公安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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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置沿革

第一节 清代 警 察

武进县警察，始予清末。清光绪三十年(1 9 0 4年)武进设立巡警局，内设总办一员、

,T-iI,I提词各一员，文案一员，城内外共分七区，各设区长一人，区员三十人，巡长、巡士四百

多人。清光绪三十二年(1 9 0 6年)，又将总营兵士改编警察。清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 g 0 8

年)改巡警局为警务公所．总办改称总监，设水巡、骑巡、侦探、警卫四队。

第二节 民 国 警 察

民国元年(1 9 l 2年)县民政长署设警务课，同时开办巡警教训所。民国二年(1 9 l 3

年)警务课改为警察事务所．设警务长一名，掌握全县警政。下设警务员二名，分掌总务，

行政，司法等事；巡记五名，．专司文牍．会计、庶务、缮写各事宜；稽查一名，查考内外勤

务。城区设南北两区，各设区长一名，巡记一名，长警一百余名。并在奔牛、湟里设两派出所，

各设长警十名．民国三年(1 9 l 4年)县警察事务所改为县警察所。所长由县知事兼任，警

察所设一等警佐一人，掌握全所事务，二等警佐二人，分掌南一区，北一区事务。一等警佐下没

助理员，巡记改为雇员，南北二区设分所，分所长由二等警佐充任。同时增设分驻所五处，全县

长警一百七十余名，分甲．乙，丙三个班。民国十五年四月(1 9 2 6年)省警察厅长训令，

县知事不再兼任警察所长(警察所独立)。另设警察所长一人，归属省警务处长委任，由县知

事监督。设内外勤巡官二名，书记五名，分所十个，各设所长一名，十一个分驻所各设巡宫，

一，二等警佐。民国十六年(1 9 2 7年)警察所改为公安局．局长由省民政厅长委任，下设

总务、行政、司法三科，科员九人，书记五人，督察长一人，督察员三人，分所十个，分驻所十四个。

民国十七年(1 9 2 8年)增设驳壳枪队。分所改为分局，分驻所改为支局。民国十九年

(1 9 2 9)年总务、行政、司法改为一、二、三科。民国二十三年(1 9 3 4年)驳壳枪队改为

自行车队，二科内附户籍股。十月奉令改组为二等公安局，县侦缉队划归公安侦缉组．设探长一

名。民国二十六年(1 9 3 7年)奉省府通令，公安局改为警察局。设局长一名，自行车队改

称为保安警察队。同年，日本侵略中国，十一月武进沦陷。民国二十七年初(1 9 3 8年)，

侵华日军扶持自治会．下设伪警察队，队员数十人。八月，改为警察所，设督察室，总务、行

政、司法三个科及女子检查队、警察训练所。民国二十八年(1 9 3 g年)总务、行政．司法

三科改为组，设组长。增设外事室，消防队。民国二十九年(1 9 4 0年)全所共计官佐六十

六名、警长五十五名、警士五百名、伙夫五十五名。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年)伪警察所奉

令改为警察局。民国三十四年(1 9 4 5年)，日本战败投降，武进光复．国民政府恢复警察

局。民国三十六年(1 9 4 7年)改为甲等局。外事室改为外事科．增设车巡队，清洁队。民

国兰十七年(1 9 4 8年)增设刑警队、户籍警察队，滑湖水警队。八月．奉令编设保警大队，

十二月改为保安团。民国三十八年(1 9 4 9年)武进解放，旧警察机构摧毁，人民公安机关

诞生。



一、 民国时期武进县警察机构沿革

时 间
机构名称 机 构 设 置

民 国 公-元

元 年 1 9 I 2 警务课 设警务课长、巡长、巡警、巡警教训所。

鐾
设警务长一员，掌理全县警政；警务员二员，分

察
掌总务、行政、司法；巡记五员；专司文牍、会计、

二 年 l 9 1 3 事 庶务、缮写事宜，稽查一员，查考内外勤务。下设

务 南北二区，各设区长一员、巡记一员、长警百余；旋
所 又扩充南二区、北二区、北三区三处，各设区员一名，

添设奔牛、湟里两镇派出所、各设长警十名。

县知事兼任警察所所长，设一等警佐一名，掌理

全所事务。二等警佐二名分掌南一区，北一区事务。

三 年 1 9 I 4 警察所 巡记改雇员，南北二区改分所，设分所长，由二等警促

充之。增设五个分驻所，各设所员、雇员十名。全县

长警一百七十余名，分甲、乙、丙三班。

县
四月，奉省警察厅长训令，县知事不再兼任，另设

墩 警察所长一名，归省警务处长委任，由县知事监督。

察 设内外勤巡官二名，书记五名。势所十个，各设所长
十五年 1 9 2 6 所

一名，十一个分驻所各设巡官。一、二等警佐，总教
独
业 训，一、二、三等雇员、邮电检查员，全所官警夫役

五十五员。

三月，警察所改为县公安局，局长由民政厅长委任。
公

分设总务、行政、司法三科。科员、书记、督察长，

十六年 1 9 2 7
安 督察员、巡官，改设十个分所，十四个贫驻所。后又

局 改为十五个分局、十个支局，各设分局长、支局长。

裁撤北区分局，改设驳壳枪队，设队长．巡官各一名，
十七年 1 9 2 8 公安局 队士三十九名。分局十处、支局九处。

总务、行政、司法改为一、二、三科，分局十个，支
十九年 1 9 3 O 公安局 局复改为十四个分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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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机构名称 机 构 设 置

民 国 公元

公 四月，驳壳枪队改为自行车队，二科内附户籍股，分

局四个，分驻所十个。十月奉令改组为二等公安局，

二十三年 1 9 3 4 安 改设一、二两科，自行车队仍旧，县侦缉队划归公安

侦缉组，设探长一名。下设分局一处，直辖分驻所八

处，分局设分局长一名，分驻所各设巡官一名，城乡局
长警共四百十九名。

一月奉省府通令，改为警察局。将第一分所改为城区
警 分所、西门一分所改为太平分驻所。其余乡间分驻

二十六年 1 9 3 7 察 所，派出所亦均冠以地名更改番号。警察局设局长一

名，自行车队改称为保安警察队，设正副队长、书记局
各一人。局内部设置照旧。

’民国二十六年(1 9 3 7年)十一月一一民国三十四年(1 9 4 5年)八月武进沦陷时期。

(见附表一)

局内部设总务、行政、司法三科及督察处，外部设警三十五年 I 9 4 6 警察局
察队、侦缉队、警察所、派出所，增设外事室。

J，

改为甲等局。外事室改为外事科，设科长：科员一名，

三十六年 l 9 4 7 警察局 外事警员二名。警察所改为分局六个，增设会计室、

车巡队、清洁队、四个分驻所。。

增设刑警队、户籍警察队、涌湖水警队，八月奉令编三十七年 l 9 4 8 警察局
设保警大队，十二月改为保安团。

三十八年 1 9 4 9 警察局 四月，武进解放，旧警察机构彻底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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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国时期武进县警察机构历任主管

任 期 姓 名 字 号 籍 贯 职 称 驻 地

1 9 I 4．3．5

—8．I

I 9 I 4．8．1

——I 9 I 5．5

1 9 l 5．5．5

—6．1 5

1 9 I 5．6．16

—1 9 l 5．8

1 9 l 5．7

1 9 1 5．8．1

—1 9 l 7．3

I 9 1 7．3．15

一I 9 1 8．4

1 9 I 8．5．13

一l 9 I 8．9

1 9 l 8．9．1

—1 9 2 0．8

1 9 2 0．8．22

—1 9 2 1．I

1 9 2 I．1．30

I 9 2 5．1 I

一1 9 2 6．4

赵帮彦

王晋民

苏耀宗

叶树维

周寿昌

翁有成

陶文焕

沈陈肇

姚 浚

朱敏人

姚 浚

翁有成

尧

梦 斌

绍 枝

元 树

绍 枝

扬 州

浙江老州

南 京

浙江杭县

安徽池县

安徽池县

浙江老州

县知事兼

警察所长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代知事兼

警察所长

知事兼

警察所长

同 上

知事兼

警察所长

同 上

白云渡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白云渡

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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